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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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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的总体原则和服务流程，提供了通关、收结汇、退税、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9610”“9710”监管方式通关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通关、收结汇和退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境阳光服务平台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mpliance platform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调、服务高效为目标，整

合海关、外汇、税务等部门相关数据，服务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业务的信息化平台。

4 总体原则

4.1 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依托跨境阳光服务平台开展。跨境阳光服务平台宜具备的资源和能

力包括但不限于：

a) 支持不同功能模块之间数据信息高效流转；

b) 与关汇税相关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和功能对接；

c) 与跨境电商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合作单位实现业务对接；

d) 具备安全稳定的网络条件；

e) 具备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服务内容的能力。

4.2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宜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在深圳注册成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b) 在深圳海关完成跨境电商企业的注册登记和备案；

c) 在深圳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完成企业注册登记和业务办理申请；

d) 在跨境阳光服务平台完成试点登记。

4.3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需确保所传输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4.4 关汇税公共服务宜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进行适时调整。

5 服务流程

5.1 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包括通关服务、收结汇服务和退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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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过程中，跨境阳光服务平台可结合实际情况对服务进行评价和改

进。

5.3 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流程见图 1。

注：虚线部分表示在通关、收结汇和退税服务过程中，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需执行的操作。

图 1 跨境电商出口关汇税公共服务流程图

6 通关

6.1 概述

6.1.1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通过深圳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传输订单、运单、支付单等三单信息。

6.1.2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通过中国（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传输报关单，或通过深圳跨境电商线上

综合服务平台传输申报清单。

6.1.3 相关部门对报关单/申报清单信息和三单信息进行比对审核。审核通过后，出口货物通关放行。

注：通过“9710”监管方式通关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宜采用报关单形式报关，通过“9610”监管方式报关的跨境电

商出口企业宜采用申报清单形式报关。

6.2 需考虑的因素

6.2.1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需使用准确的监管代码进行申报。

6.2.2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属于自主申报的，报关单上的收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宜体现跨境电商出口

企业的抬头。

6.2.3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属于委托申报的，报关单上的生产销售单位宜体现委托企业的抬头。

7 收结汇

7.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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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通过跨境阳光服务平台选择合作银行，提交协议签署申请。

7.1.2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完成协议签署后，绑定国内收款银行账号。

7.1.3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完成账号绑定后，选择收款状态为“待收款”的业务，提交收汇申请。

7.1.4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收汇申请通过后，选择收款状态为“收款成功”的业务，提交结汇申请。

7.1.5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结汇申请通过后，成功结汇。

7.2 需考虑的因素

7.2.1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的收结汇申请需依托跨境阳光服务平台进行。

7.2.2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属于委托收汇的，在操作账号绑定时，填写委托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名称。

7.2.3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宜确保报关单/申报清单是结关状态。

8 退税

8.1 概述

8.1.1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通过跨境阳光服务平台提交退税申请。

8.1.2 相关部门对退税申请信息进行比对审核。审核通过后，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成功退税。

注：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在跨境阳光服务平台进行无票免税登记。

8.2 需考虑的因素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申报退税，宜确保报关单是结关状态，且取得购进的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全程物流凭证。

9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9.1 服务评价

9.1.1 通过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等方式，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9.1.2 评价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座谈、发放调查问卷、定向访谈，可采用一种或多种评价方法。

9.1.3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工作总体完成情况；

b) 服务目标的实现情况；

c) 自我评价反映的问题；

d)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和其他相关方反馈情况。

9.2 持续改进

9.2.1 设立服务评价管理制度，制定持续改进的措施和方案。

9.2.2 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相应改进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9.2.3 定期开展服务改进成效评估，对未通过评估的服务内容加强改进，将改进结果形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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